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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method for density and relative

density of plastics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除泡沫塑料以外的塑料密度及相对密度的测定。本标准包括五种试验方法。
根据试样的状态和要求，可从表1中选择适当的试验方法。

                                            表 1

种 类 方 法 名 称 试 样 状 态

A 法 浸渍法 适用于各种形态的塑料制品，如:板、棒、管等

B法 比重瓶法 适用于粉、拉、膜等试样

C法 浮沉法 适用于人法试样及校状试样

D 法 密度梯度柱法 适用于A. C法试样

E法 X度 计法 适用于A、C法试样

    塑料的密度及相对密度，常用于了解塑料物理结构状态及有关的体积计算等。其测定值通常取决
于试样的制备方法，特别是对部分结晶的聚合物，试样的制备要严格执行产品标准中的规定。

2 定义

  2.1 密度

    在规定温度下单位体积物质的质量。温度t℃时的密度用P。表示。单位为kg/m3或g/Cm3或g/ml。
  2.2 相对密度

    一定体积物质的质量与同温度下等体积的参比物质质量之比。温度t /t℃时的相对密度用叮表示。
    参比物质为水时，称为比重。
    温度t℃时的密度与比重可按式 (1)换w:

别=迸生.⋯⋯‘.....⋯⋯‘⋯，。二，...⋯⋯‘.....⋯⋯“，、
        K

式中:军— 温度t℃时试样的比重;
      Pa— 温度t℃时试样密度。
      K— 温度t℃时水的密度，其值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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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甚 9K/cm}
20

23

27

0,9982

0.9976

0.9965

注:!为试验时标准环境温度。

3 试样状态调节

    按GB 2918-82《塑料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进行状态调节。如果有特殊要求，按该
产品标准或双方协商的条件处理试样。

4 试验 方法

‘1  A法:浸溃法
4.1.1 仪器

4.1.1.1 天平:感量0.1 Mg.

4.1.1.2玻璃容器及固定支架:高度适宜。
4.1.1.3 比重瓶:其容积为50m1，有侧臂式溢流毛细管，并装有。一30'C、分度为。.1℃的温度

气泡。

  恒温水浴:温度波动不大于10.1'Co
  金属丝:直径小于。.13m-,
试样及浸渍液

  试样表面应平整、清洁，无裂缝、无气泡等缺陷。尺寸适宜，便于称量。试样质量约
试样用模塑或机械加工方法制成。
  浸渍液选用新鲜蒸馏水或其他不与试样作用的液体，必要时可加人几滴湿润剂，以便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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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步骤及结果表示

  4.1.3.1 在标准环境温度下，在空气中称量用直径小于。. 13mm的金属丝悬挂着的试样。然后将悬
挂着的试样全部哎人温度控制在2310.1℃的浸渍液中(浸渍液放在有固定支架的烧杯或其他容器里)。
试样上瑞距液面不小于IOmm,试样表面不能枯附夺气泡。称量试样在浸渍液中的质量。
试样密度按式 〔2)计算:

。 a .P,
尸，二— .‘.“‘.⋯ ‘，’‘.““······，····。，二。，二。。·。。。。.。，。.。

          口一b
(2)

式中:么

              a

        b

- art℃时试样的密度，g/cm3 r

— 试样在空气中的质量，9，
— 试样在浸溃液中的质量，g;

— 浸渍液的密度，g/CM3o
  4.1.3.2 当试样密度小于浸渍液密度时
与浸渍液不起作用的重锤，以保证试样按4.

为是悬丝的一部分。这时试样的密度按式

        z

仍按4.1.3.1步骤进行测定，但需在悬丝上力唯一个材质
1.3.1的条件浸没于浸渍液中。重锤的表观质量损失可以认
(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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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

a一(6一c)
······⋯⋯‘···.................·一 (3)

式中:

Pr、P,

  ‘。1.3

密度 :

    c— 重锤的表观质量损失，9;
、。、n— 与公式(2)中相同。
3 若选用的浸渍液不是新鲜蒸馏水时，其密度值用比重瓶法测量，按式 (4)计算浸溃液的

                ”一尝·P}·  .................................................“，
式中:Pz— 浸渍液的密度，g/Cm3;

      二:— 浸渍液的质量，9，

      。，— 水的质量，9，

      Pw— 相同温度下水的密度，g/c M3.
  4.2  B法:比重瓶法

  4.2.1 仪器

  4.2.1.1 天平。同4.1.1.1,

  4.2.1.2 比重瓶:同4.1.1.3。

  4.2.1.3 恒温水浴:同4.1.1.4,
  4.2.2 试样及浸渍液

  4.2.2.1 试样为粉状、粒状、薄膜或片材的碎片。质量约1一5 go
  4.2.2.2 浸渍液要求同4.1.2.2。

  4.2.3 步骤及结果表示

  月2.3.1 在标准环境温度下，称量干燥的空比重瓶质量。
  4.2.3.2 将试样装人比重瓶中，称其质量。

  4.2.3.3 注人浸债液浸没试样。将比重瓶抽真空，排除试样吸附的全部空气。
  4.2.3.4 消除真空后，将比重瓶放人恒温水浴(4.2.1.3 )中，注人浸渍液至比重瓶刻度处。
  4.2.35 待比重瓶达到恒温后，再调节浸渍液面至比重瓶刻度处。
  4.2.3.6 取出比重瓶擦干，立即称量。

  4.2.3.7 将比重瓶倒空，清洗后装人浸渍液，抽真空排除空气，恒温后，再调节液面至比重瓶刻度
处，称其质量。

  4.2.3.8 试样密度按式 (5)计算:

P,二 m’P,
      mI一用z

·············，·················⋯ ⋯ (5)

式中:P,— 温度l℃时试样的密度，g/cm3。
      ，— 试样的质量，9，

      。。— 比重瓶内浸溃液的质量，9;
      二:— 容纳有试样的比重瓶内浸渍液的质量，9;

    P:一 浸渍液的密度，g/c m3,
    注:若使用的浸渍液不是水，则用比重瓶法测定浸演液的密度。

  4.3     C法:浮沉法
  4.3.1 仪器

  二3.1.1 密度计 (或能测最液体密度的仪器):精确度不低于0.001g/Cm3,
  4.3.1.2 恒温水浴:温度波动不大于10.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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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3 玻璃容器:带塞，直径45一50mm，高100--,
  4.3.2 试样及浸渍液
  4.3.2.1 试样的要求同4.1.2.1.
  4.3.2.2 选择与试样不起作用的溶液体系为浸渍液，其密度范围与试样的密度范围相适应，必要时
可加人几滴湿润剂。

  4.3.3 步骤及结果表示
  4.3.3.1 在符合4.3.1.3的多个玻璃容器中 (个数由试样的密度范围决定)，装人符合4.3.2.2要
求的密度已知的浸渍液(可用密度计测定其密度)，控制浸渍液温度为23士0. 5'C o
  4.3.3.2将试样放入浸渍液中，表面不能附着空气泡。记下试样沉下去的密度最大的浸渍液密度
值及能浮起来的密度最小的浸渍液的密度值，精确到。.001g/C-s,试样密度即介于二者之间。

    注:如需更精确的侧定.需再制备一组密度范围更窄的浸渍液体系，重复4.3.3.1和4.3.3.2步吸。

  4.4  D法:密度梯度柱法
  4.4.1 仪器

  4.4.1.1 恒温水浴:同4.1.1.40

  4.4.1.2 密度计 (或能测量液体密度的其他仪器):密度范围适合配管密度的要求，精确到
10.001g/Cm3。如果需要校正玻璃浮标，可用精密密度计，精确到1 0.000058/C ms o
  4.4.1.3 天平:感量0.工mg,

  4.4.1.4 密度梯度管:带有磨口盖，刻有精确分度的玻璃管，直径不小于40mm，长不小于

250-m。

  4.4.1.5 配管装置:三角瓶或下口瓶、虹吸管等。如图1、2所示。
  4.4.1.‘ 标准玻璃浮标:经过精确校正，密度范围适合配管要求，能在密度梯度柱有效范围内均匀
分布的一套玻璃浮标。

  4.4.1.7 测高仪:用以测量标准玻璃浮标和试样高度的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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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1一轻液容器 (A )，2一重液容器 (B);

                4一梯度管。5一恒温水浴

3一电磁搅拌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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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1一重液容器，z一轻液容器。3一电磁搅拌器。

                                      a一梯度管;5一恒温水浴

  ‘.4.2 试样及浸凌液

  4.4.2.1 试样为片状、拉状或任何容易鉴别的形状 (形状不宜复杂，以免残留空气泡)，但试样大
小及几何形状应能使操作者便于精确测量体积中心位置。试样表面应平整、清洁，无裂缝、气饱、凹
陷等。在切割制样时，应防止外应力引起试样的密度变化。

    注:为 1消除表面张力的影响，试样不宜过薄，一般厚度不低于0. 13-m.

  4.4.2.2 恨据试样密度值的范围，从附录A中选择与试样不起作用的溶液体系，或其他适用的混
合物作为ix渍液。

  4.4.3 步骤及结果表示

  4.4.3.1 玻璃浮标的制备及校准
    :.制备直径为3一8mm、近似球形、经过充分退火的玻璃球 (可用直径为4一7 mm的玻璃

管在煤气灯上吹制而成)。

    D. 选用适当的溶液体系，配制溶液在所需的密度范围之内。注人容积为100m1的量筒中，将此量
筒置于温度为2310.1℃的恒温水浴中恒温。

    c.投人被校准的玻璃浮标，搅拌均匀，如果浮标下沉，则加人密度较大的液体。反之，加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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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小的液体，再充分搅拌均匀，待浮标在溶液中悬浮静止不动至少30min,测定浮标保持平衡状态
的液体密度，即为该浮标的密度。精确到0. 0001 g/m I ,
    注:可用精密密度计法或本标准中比重瓶法或其他合适的方法测定浮标保持平衡状态时液体的密度。

    d.对每个浮标重复4.4.3.1中a,b,c步骤。最好是把所有浮标一起放在液体中，由密度较小的
开始，依次校正它们。

    注 ① 当玻璃浮标密度不合需要时，可用400目或600目的碳化硅细粉或其他合适的磨料的稀浆液.在玻璃板 上

          摩擦玻璃浮标的球部或采用氢氟酸腐蚀的方法，使浮标密度达到所需密度范围。

        ② 量筒必须加盖，观察平衡时也需要盖严。

  4.4.3.2 密度梯度柱的配制
    配制密度梯度柱的方法有多种，可以选用其中任意一种方法配制，但必须保证密度梯度柱的灵敏

度对每厘米柱高不低于。.00ig/cMI.
    常用的配制方法有二种:

    e， 使连续注人梯度管中液体密度逐渐变小的方法，见图1。
    b. 使连续注人梯度管中的液体密度逐渐变大的方法，见图2。
    以图1方法为例，配制步骤如下。
  4.4.3.2.1 用两个尺寸相同的玻璃容器，按图1组装。并按4.4.2.2的要求，从附录A中选择适当的

溶液体系，将选用的二种液体用缓慢加热或抽真空等方法除去气泡。玻璃容器A中是密度较小的液体
(经液)，B中是密度较大的液体 (重液)。容器A中的液体密度按式 (6)计算:

PA =PB一
2 (P刀一p)VB

          V
⋯ ⋯，.，...............······。·。”一 (6)

式中:P,— 容器A中起始液体的密度，g/cm3;
      PB— 所需密度上限，即容器B中的起始液体的密度，g/cm3 ;

      P— 所需密度的下限，g/cm3。
      Ir e— 容器B中起始液体的体积，ml，

      V — 所配梯度管的总体积，ml。
  4.4.3.2.2 容器B中所需液体的体积应大于所配梯度管总体积的一半，如能使容器A与B之间产生

流动，容器A的液体体积可按式 (7)计算:

犷A (7)
 
 
 
 

B

-
︹

P

一 
 
势

P,

式中:VA— 容器A中起始液体的体积，MI，
      VB— 容器B中起始液体的体积，Ml;
      P,— 容器A中起始液体的密度，B/cm3;
      PB— 容器B中起始液体的密度，g/Cm' o

  4.4.3.2.3 将所配好的轻液、重液分别倒人容器A, B中，打开旋塞a和6，立即起动电磁搅拌器，
均匀搅拌，液面不能波动太大，用旋塞b控制流速，使B中混合液缓缓沿着梯度管壁流人管中，直至所

需液位。
    注:配制梯度柱时，应无振动，流速应均匀缓慢，对长250--的梯度柱，流速一般为8一loml/min,

  4.4.3.2.4 根据所需密度范围，对250--长的梯度管，选用5个以上的标准玻璃浮标，用容器A
中轻液浸渍后沿壁轻轻放人梯度柱中，使这一组标准玻璃浮标均匀分布于梯度柱的有效范围内，盖上

盖子。

  4.4.3.2.5 将配制好的密度梯度柱放在温度23士0.1℃下静置不少于g h,恒温浴的液面应高于梯
度柱的液面。梯度柱需放置平稳，不能有振动等任何影响梯度柱维持稳定的外界干扰。待浮标位置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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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后，测W每个浮标的几何中心高度，精确到1 mm,绘制浮标密度 ((P)一浮标高度 (H)的工作函
数曲线图，它能分别精确读到10.0001g/c-，和1 1 mm，有效部分应是一条单调的、无间断的、拐
占不多于一个的、接近线性的曲线。否则该梯度柱应废弃。
    注:标定好的密度梯度柱。仍需放在符合4.4.3.2.5所要求的环境中保存。每次使用时应检查最初校准的数据，

        视其是否仍维持线性关系，方能投样测试。

  4.4.3.3 侧定试样密度

    选用三个试样，用容器A中的轻液浸润后，轻轻放人梯度柱中，一般试样放人后30min，其高度
位置趋于稳定小衡，此时，测量其几何中心高度.若测量薄膜状试样时，高度位置稳定时间一般约为
2h或更长 (每组试样投放时间间隔最好不少于30min)。
    住:通 X发现试样表面附有气泡应作废。

        2 当梯度柱中的试样过多影响投样时，用一根细金属丝与金属网等组成的打捞装置。缓缓将试样捞出，打

            捞速度不能高于lOmmimi n,这样梯度柱的线性关系不会破坏。该梯度柱可以继续使用。

  4.4.3.‘ 试样密度计算
  4.4.3-4.1 图解法

    在4.4.3.2.5所绘制的浮标密度 ((P)一浮标高度 (H)的工作曲线图上，读取试样位于梯度柱中
的高度所对应的密度值，即为该试样的密度。
  4.4.3.4.2 内插法

    按式 (8)计算试样的密彦:

(_一y) (b一a)
pr二a+ (8)

z一y

式中:Pt— 在高度4寸试样的密度，g/cm,;
      r— 试样高度，MM;

    .4和之— 试样上下相邻二个标准玻璃浮标的高度，mm,
  。和b— 分别为二个标准玻璃浮标的密度，g/cm,o

  4.S E法:密度计法

  4.5.1 仪器

  4.5.1.1 密度计 (或能测量液体密度的其他仪器):精确度不低于10.0001g/cmlo
  4.5.1.2 恒温水浴:同4.1.1.40
  4.5.1.3 玻璃容器:同4.3.1.30

  4.5.2 试样及浸渍液
  4.5.2.1 试样:同4.3.2.1。

  4.5.2.2  rx渍液:同4.3.2.2.

  月·5.3 步骤及结果表示
    在一个容积为500m1的玻璃容器中，按4.5.2.2的要求选好浸渍液，置于温度2310.1℃的恒温水

浴中。待恒温后，将试样放人浸渍液中，试样表面不能附气泡，搅拌均匀。如果试样上浮，便滴加密
度较小的液体，反之滴加密度较大的液体，直至试样在容器中部位置稳定平衡后，立即用密度计测定

该溶液的密度，即为试样的密度，精确到土0.00018/cm3.
注 ① 试样及所用的溶液应脱气泡。

    ② 应沿容器壁加入滴加溶液，搅拌均匀.搅拌棒不能离开液面.以免产生气饱。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以下各项:
a. 材料名称、规格、来源及生产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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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采用的方法 (A, B, C, D或E)，
    c. 试验温度、湿度及状态调节条件。
    d. 试样制备条件.

    e.所用浸渍液的种类、名称。
    f.密度P，或相对密度d{值，均以三个试样所测结果的算术平均值表示。若有要求时，按式(9)

计算标准偏差:

=、卢(z-z)I.............................n-1 ·一
式中:S— 标准偏差;

      r— 单个测定值;
      z--一-一组试样的算术平均值;

      刀— 测定个数。
    B 试验日期、人员及其他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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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密度梯度柱用参考溶液体系
        (补充件)

体 系 密度范围 g/cma

甲醉/苯甲醉 0.80-0.92

异丙醉/水 0.79-1.00

异丙醉/乙 二61 0.79-1.11

乙醉/四氯化碳 0.79-1.69

乙醉i水 0.79-1.00

甲苯/四抓化碳 0. 87~1.69

水厂澳化钠 1.00~ 1.41

水厂硝酸钙 1.00-1.60

氯化锌一乙醉/水 0.80- 1.70

四氯化碳/1.3一二嗅丙烷 1.60- 1.99

1.3一二澳丙烯/澳化乙块 1.99-2.18

7$化乙烯/澳仿 2. 18-2.89

四氯化碳/澳仿 1.60-2.89

异丙醉/甲基醋酸乙醉酝 0.79-1.00

下列液体也可用:

密 度

  g/cm3

密 度

  g/cm3

正辛烷

二甲基甲酸胺
四氯乙烷

碘乙烷

二碘甲烷 ;:::
户
U

J
任

0
心

~
了

Q

U

S

0.

0.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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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学工业部提出，由全国塑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物理力学试验方法分会
归口。

    本标准由化学工业部北京化工研究院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贺全娴。


